
 

身后改嘱？ 

当有人过世（”逝者”），其遗产应由其遗嘱条款所指定的人继承；若没有立遗嘱，则

由其子孙或亲属按《无遗嘱者遗产条例》(香港法例第 73 章) 的规定继承。这样的继

承安排除非有法律的变更或法庭的命令，似乎是不能改变的。但是，只要前提条件满

足了，遗产的继承不一定按第 73 章的规定或遗嘱的条款进行。假如遗产的受益人签

立了家庭安排契据或卸弃，就可以有如此的结果。 

 

家庭安排契据是由所有逝者遗产的受益人签立的。这契据是否有效取决于两个基本的

前提条件：(1)所有逝者遗产的受益人都签立；和 (2) 所有签立人都已成年，并且有

足够的行为能力。卸弃是自愿完全拒绝接受按法律或遗嘱规定可继承的遗产份额。 

 

让我们以一位有四个孩子的无遗嘱者的个案为例来说明一下。按第 73 章的有关规定，

遗产由四人平分，因此每人各占四份之一。现在大家愿意由其中一人继承全部遗产。

这可以藉由所有孩子签立的家庭安排契据达致。也可以由三个孩子卸弃他们三人所应

占的遗产份额产生相同的结果。 

 

这两种做法应如何选择呢？就香港而言，须要考虑的是要不要缴纳印花税。回到我们

刚才的例子，若三人卸弃他们按第 73 章可继承的份额，他们不会被视为把自己的份

额馈赠给全取的人，因为他们未曾取得遗产的任何份额，全部遗产会依法传予没有卸

弃遗产的那一位。不然，三人把他们的份额指定由一人承受，若其中涉及物业或证券，

就是须缴印花税的馈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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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注意 

本题目之法律及程序十分专门。此文章只属一般性之解释，供你参考，而不应被依赖为关于

任何特定事件之法律意见。如需法律意见，请与我所律师联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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